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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21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7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玉环县大麦屿街道兴港东路

198

号公司综合办公楼

一楼会议室

（三）投票表决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瑞元先生

（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代理人共计

2

名，代表股份共计

133,687,69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0.61%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郭晓雷、王伟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现

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实施

<

年产

56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平

缝机、绷缝机技改项目

>

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

2011

年

3

月

1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3,687,69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用于实施

<

年产

30000

台高速直驱电脑包

缝机技改项目

>

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

2011

年

3

月

1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3,687,69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名称变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情请参见

2011

年

2

月

23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133,687,690

股，占参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本议案已经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晓雷、王伟出席会议并见证。

（《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见证意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四、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和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40

证券简称：闰土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5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闰土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5

日签订了合同

编号为

6564359992011261

《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瑞

华化工

"

）因生产经营流动资金需要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短期（半年）借

款

1000

万元提供担保。

根据

201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对控

股子公司增加核定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6

日期限内可

给瑞华化工提供不超过

5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在该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文件。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详见

2010

年

10

月

30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公司为瑞华化工向银行借款

1000

万提供担额度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额度内，且瑞华化工资产负债不超过

70%

。本次担保无需董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瑞华化工公司

75%

股权。瑞华化工注册地点：上虞市道墟镇称海村，法定代表

人：阮加春，经营范围：生产：活性系列染料，销售自产产品。（涉及前置审批的除外、涉及资

质的凭资质经营）。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瑞华化工资产总额

37036.76

万元、负债总额

7351.27

万元、净资产

29685.49

万元、净利润

5995.11

万元，资产负债率

19.85%

；截至

2011

年

2

月

28

日瑞华化工资产

总额

36102.35

万元、负债总额

6032.73

万元、净资产

30069.6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6.71%

。（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虞支行

债务人：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浙江瑞华化工有限公司

1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签署之日起二年内

担保内容：为确保瑞华化工与乙方签订的编号为

6564351202011055

的《人民币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

"

主合同

"

）的履行，保证乙方债权的实现，甲方愿意为债务人在主合

同项下的债务

100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为公司控股

70%

股权的子公司提供担保支持，是为满足其目前的生产经营流动资金的

需要，且目前该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情况良好，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公司为其提供担

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1

年

3

月

25

日，包括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0%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包含本次担保，截止

2011

年

3

月

25

日，包括公司本身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

为

1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审计报告的净资产

0.88%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11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2011-020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6

日（星期六）下午

1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如东县马塘镇建设路

40

号）。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新基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7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94,272,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08%

。

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等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320

万

m2

锂电池隔膜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4,27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晏维、查雪松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 《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临时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93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2011-013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8

日上午

10

：

00

开始

2

、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3

号发展中心

6

楼

1

号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侯勋田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34,422,988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55%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4,347,2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4％

；反对

75,7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弃权

0

股。

5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公司

2011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项目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4,347,2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4％

；反对

75,73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6％

；弃权

0

股。

8

、《关于

2011

年公司开展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34,422,9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0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梅华、许瀚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会议

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

2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474

证券简称：榕基软件 公告编号：

2011-013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3

月

28

日

10: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

3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

（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侯伟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4

人，持有公司股份总计

7770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

10,370

万股的

74.93％

，每一股份代表一票表决权。

（

2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

3

）公司

9

名董事、

3

名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部负责人、

公司聘请的律师、保荐机构代表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成立榕基软件（郑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70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2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成立榕基软件（马鞍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70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贷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770

万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本项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连莲女士、苗丁先生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018

股票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12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港集团

"

或

"

公司

"

）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下午在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

号

26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

参加表决监事

5

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肖义家先生主持。经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将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叶明忠先、朱宁宁先生、张日忠先

生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如上述候选人担任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事项经上港集团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其将与经由上港集团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

产生的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始，至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在上港集团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

一届监事会之前，本届监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直至产生新一届监事会成员。

由于年龄以及工作变动等原因， 肖义家先生和李晓翔先生不再作为第二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 监事会对于肖义家先生在第一届监事会担任监事会主席以及李晓翔先生担任

监事期间，对上港集团所做出的贡献表示忠心感谢。

（

1

）叶明忠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5

弃权：

0

反对：

0

（

2

）朱宁宁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5

弃权：

0

反对：

0

（

3

）张日忠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同意：

5

弃权：

0

反对：

0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附后。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附件：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叶明忠，男，

1950

年

7

月出生，汉族，

1968

年

3

月参加工作，

1976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硕士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上海

市劳动保障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等职。现任上海市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总公司监事会主席。

朱宁宁，男，

1953

年

1

月出生，汉族，

1970

年

4

月参加工作，

1976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国际汽车城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副总裁，上海国际汽车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现任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外派监事。

张日忠，男，

1968

年

8

月出生，汉族，

1991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8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硕士研究生学历，会计师，历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招商局控股（英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

证券代码：

600018

证券简称：上港集团 编号：临

2011-011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港集团

"

或

"

公司

"

）于

2011

年

3

月

28

日在国际港务大厦 （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

号）

29

楼会议室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

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陈伟恕先生因公务

未能出席，系已以书面形式对所议事项发表了意见并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会议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同意在本次董事会换届时，设置职工代表董事

1

名，对原《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经

2009

年

9

月

23

日上港集团

2009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第九十六条、第一百零六条的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内容

如下：

"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3

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

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

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

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裁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

董事会设

1

名职工代表董事，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

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

"

"

第一百零六条 公司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董事

1

名、独立董事

3

名。

"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上港集团股东大会审议，俟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将第二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陈戌源先生、苏新刚先生、诸葛宇

杰先生、张有林先生、倪路伦先生、周祺芳先生、莫峻先生、曹惠民先生提交上港集团股东

大会审议。如上述候选人担任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包括独立董事）事项经上港集

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则其将与经由上港集团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

选举产生的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始，至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在上港集团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新一届董事会之前，本届董事会将继续履行职责，直至产生新一届董事会成员。

因年龄原因，陆海祜先生不再作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会特此对于陆海祜

先生在第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内为上港集团的发展做出的成绩和贡献表示感谢与敬

意。

同时，因工作安排等原因，陈伟恕先生不再作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

会对陈伟恕先生在担任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期间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

1

）陈戌源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2

）苏新刚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3

）诸葛宇杰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4

）张有林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5

）倪路伦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6

）周祺芳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7

）莫峻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

8

）曹惠民先生为上港集团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9

弃权：

0

反对：

0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个人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意见：上港集团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须进行换届选举，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及公司规范化运作的需要。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董事（包括

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及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各位

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我们认为各位董事候选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

提名陈戌源、苏新刚、诸葛宇杰、张有林、倪路伦、周祺芳、莫峻、曹惠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其中，周祺芳、莫峻、曹惠民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周祺芳、陈伟恕、曹惠民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港集团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将另行公告。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董事陈戌源先生主持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上港集团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均因公无法主持上港集团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董事会同意推举董事陈戌源先生主持该次会议。

同意

9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

附件：

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陈戌源，男，

1956

年

7

月出生，汉族，

1973

年

11

月参加工作，

1979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专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港务局副局长兼上海港集装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兼上海港集装箱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兼上海港集装

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等职。

现任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裁。

苏新刚，男，

1958

年

10

月出生，汉族，

1982

年

7

月参加工作，

1994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长江航运

(

集团

)

总公司副总裁；交通部水运司副司

长；交通部水运司司长；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等职。现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诸葛宇杰， 男，

1971

年

5

月出生， 汉族，

1992

年

8

月参加工作，

199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上海港务工程公司党委书记、

经理；洋山同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洋山同

盛港口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普陀区委常委、副区长等职。现任上海国际港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张有林，男，

1952

年

11

月出生，汉族，

1970

年

3

月参加工作，

1973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专学历，高级政工师。历任上海港务局纪委副书记；上海港务局纪委书记；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纪委书记、监事等职。现任上海国际港务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董事。

倪路伦，男，

1960

年

6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198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副教授。历任上海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招商局

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亚吉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周祺芳，男，

1943

年

12

月出生，汉族，

1965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76

年

8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历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副总裁、兼蛇口工业区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党委委员；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等职。现任中外运航运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莫峻，男，

1949

年

7

月出生，汉族，

1965

年

9

月参加工作，

197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

学学历，高级经济师。历任上海市建设党委干部处副处长；上海市建设党委干部处处长；上

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等职。

曹惠民，男，

1954

年

7

月

4

日出生，汉族，

1972

年

1

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

教授。历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会计二系副主任、会计二系主任、财务管理系主任 ，讲师、副

教授、教授等职。现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院长助理、教授；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上海二纺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第九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企

业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会计学会高校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周祺芳、莫峻、曹惠民，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名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国

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周祺芳、曹惠民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

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本人莫峻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

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

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曹惠民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

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

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

形之日起

30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周祺芳、莫峻、曹惠民

2011

年

3

月

28

日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现提名周祺芳、莫峻、曹惠

民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港集团

"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职务等情况。被提名人

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

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周祺芳、莫峻、曹惠民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

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其中，被提名人周祺芳、曹惠民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

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莫峻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

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被提名人莫峻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

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

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

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二）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

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六）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

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

的次数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

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提名人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曹惠民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至少具备注册会计师、高

级会计师、会计学专业副教授或者会计学专业博士学位等四类资格之一。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

工作指引》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

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1-L0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1

年

3

月

15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北海大西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诉成都锦尚

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都锦尚

"

）合同纠纷一案，成都锦尚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收到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发送的《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状》副本等文件。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案基本情况

原告：北海大西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北海市北京路万科城市花园

5

号楼

2

单元

302

号

法定代表人：胡自强，职务：董事长

被告：成都锦尚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成都锦江区一环路东五段

87

号

法定代表人：黄秀文，职务：董事长

诉讼请求：

1

、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03

年

6

月

22

日签订的《协议书》，

并返还协议约定的价值

1.2

亿元人民币的土地给原告；

2

、依法判令被告承担《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

3600

元；

3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成都锦尚有关情况

成都锦尚现为本公司间接控股的子公司，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坚峰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坚峰公司

"

）持有成都锦尚

70%

股权。成都锦尚持有锦尚项目，该项目位于成

都市一环路东五段

17-87

号。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

31,191.51

平方米。

成都锦尚为本公司通过股权收购的方式间接获得。

2010

年

12

月

3

日，本公司、黄秀文女

士、季秀红女士、黄国平先生于共同签署了《项目合作框架合同书》，本公司或本公司安排

的其他方将收购黄秀文女士、季秀红女士所持有的坚峰公司

72.2%

股权，从而间接取得成

都锦尚

50.54%

的股权。有关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本公司

2010

年

12

月

10

日刊载于《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

2010-L31

号《关于收购上海坚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2.2%

股权的议案》。 坚峰公司上述股权转让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四、其他诉讼事项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受理了四川永竞投资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原

告）诉黄秀文女士、季秀红女士（被告）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坚峰公司、成都锦尚、冠昇集团

有限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原告在《民事起诉状》中要求：（

1

）判令被告及第三人继续履行

2010

年

3

月

25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2

）要求被告赔偿人民币

6500

万元；（

3

）承担本案

全部诉讼费。

2011

年

1

月

7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作出（

2011

）川民初字第

1-1

号《民事裁定书》，查

封了坚峰公司的

27.8%

股权。

2011

年

1

月

26

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

2011

）川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该案移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截止目前，该案尚处于管

辖权异议程序。

根据《项目合作框架合同书》约定，（

1

）如因转让方黄秀文女士、季秀红女士曾与其他

公司签订相关合作协议或股权转让协议， 并就上述协议解除事宜导致的任何责任及损失

均由转让方自行承担，与本公司无关。（

2

）如因转让方原因导致坚峰公司、成都锦尚股权被

查封、冻结的，本公司或本公司安排的其他方有权暂不支付后续交易价款，直至上述股权

的查封、冻结解除之日。据此，对于尚未未付的

17080

万元后续交易价款，本公司已暂停支

付。

除此之外，本次公告前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

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

、根据《项目合作框架合同书》的约定，转让方黄秀文女士、季秀红女士保证：（

1

）截至

合同签订之日， 坚峰公司和成都锦尚均不存在任何已知但未披露的未决诉讼或其他法律

纠纷或行政处罚等；如存在上述情况，均由转让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关全部费用，以避免

本公司或本公司安排的其他方或成都锦尚遭受损失。（

2

）成都锦尚因在本合同签订前所签

协议而承担的债务和责任均由转让方负责承担； 成都锦尚因本合同签订前所签协议的履

行发生的争议，均由转让方负责解决。

本公司将根据《项目合作框架合同书》的约定，与转让方协商处理成都锦尚本次诉讼

的相关事宜。

2

、因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故本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本公司将积

极应诉，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3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重大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六、备查文件

1

、民事起诉状。

2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1

）川民初字第

4

号《应诉通知书》。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